
「家庭證券賬戶」條款及細則: 

1. 「家庭證券賬戶」(「本賬戶」)只適用於已持有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證券

賬戶(「主證券賬戶」)的個人銀行證券客戶(包括單名及聯名證券賬戶)，但不適用於本行私人

銀行客戶。 

2. 客戶可在每個主證券賬戶額外開立最多 4個證券賬戶(「家庭證券賬戶」) ，但不包括主證

券賬戶及證券孖展賬戶。於開立家庭證券賬戶時，客戶須按本行不時修訂的要求，為個別家庭

證券賬戶提交家庭成員資料，並本行將有關家庭成員的名稱顯示於個別家庭證券賬戶的月結單

及通知書等文件，以記錄及識別相關投資目的及需要。 本行將不會亦無責任核對客戶所提供的

家庭成員資料。 

3. 家庭證券賬戶並非信託賬戶，任何已登記的家庭成員資料只協助客戶識別有關投資目的及

需要，任何人士（包括但不限於個別家庭證券賬戶已登記的家庭成員）概不就此而獲得有關家

庭證券賬戶的任何權益或權利或授權操作有關家庭證券賬戶，本行亦不會向任何已登記的家庭

成員披露相關賬戶資料。在任何情況下，客戶必須及將被視作家庭證券賬戶的賬戶持有人及受

益人。 

4. 每一個家庭證券賬戶均獨立操作，並受證券賬戶的條款及細則約束。所有家庭證券賬戶將

使用主證券賬戶持有人名下的儲蓄或往來賬戶作為結算賬戶，以及本行將按個別家庭證券賬戶

以本行現行收費表計算有關證券交易的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服務收費、經紀佣金及稅項)。所有

與融資有關的證券交易(包括但不限於證券孖展交易、新股認購融資及備用抵押透支)均不適用

於任何家庭證券賬戶，而家庭證券賬戶的限制概不附加於或影響主證券賬戶的任何操作。 

5. 客戶只可使用主證券賬戶或任何一個家庭證券賬戶認購新股。另外，客戶只可透過主證券

賬戶申請新股認購融資。 

6. 客戶在選用本服務期間須持續持有有效的主證券賬戶。如主證券賬戶不論因任何原因被終

止或取消，所有家庭證券賬戶在毋須通知情況下即被自動終止或取消。 

7.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暫停或取消本服務以及修訂其條款及細則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

8. 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9. 如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一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風險披露聲明：  

以下風險披露聲明不能披露所有涉及的風險亦不會考慮中銀香港概不知情的個人情況。在進行

交易或投資前，尤其是在您不確定或不明白以下風險披露聲明或進行交易或投資所涉及的性質

及風險的情況下，您應負責您本身的獨立審查或尋求獨立的專業意見。您應按本身的風險承受

能力、財政狀況、投資經驗及投資期限謹慎考慮是否適宜進行交易或投資。  



1. 證券交易的風險披露聲明

證券交易的風險  

證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一定能夠

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 

2. 買賣上市人民幣產品的風險

投資 / 市場風險  

與任何投資一樣，人民幣股票產品也有投資風險。二級市場中的人民幣股票產品價格可升可跌，

即使人民幣相對港元或其他貨幣升值，投資者的投資亦可能遭受損失。  

貨幣風險  

如果投資者為持有人民幣以外的本地貨幣的非內地投資者，在投資人民幣股票產品時將面臨貨幣

風險。在買賣人民幣股票產品時，該類投資者需進行本地貨幣及人民幣之兌換，將須支付貨幣兌

換成本，即人民幣買入及賣出價格之間的差額。即使投資者的人民幣股票產品價格持續不變，但

因為買賣人民幣存在差價，投資者在賣出此類產品時也不一定能獲得同樣金額的港元。此外，人

民幣受限於較為嚴格的外匯管制。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已放寬限制，允許在香港的銀行

經營部分人民幣業務，但人民幣仍不能在香港自由兌換。投資者可能無法在預期時間內進行人民

幣兌換及/或無法兌換預期數量，或完全不能兌換，因而帶來投資損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

府的外匯政策或會改變，對投資者的投資帶來負面影響。  

匯率風險  

人民幣股票產品以人民幣交易和結算，故存在匯率風險。人民幣投資受匯率波動而產生獲利機會

及虧損風險。客戶如將人民幣兌換為港元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受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而蒙受虧損。

人民幣並不保證不會貶值，人民幣貶值可能會對投資者的人民幣股票產品價值帶來負面影響。因

此人民幣股票產品不宜用作對人民幣/港元匯率波動進行投機的投資工具。  

違約風險及信用風險  

一般而言，人民幣股票產品同樣面臨可能與以其他貨幣計價股票產品相關的常見違約風險。人民

幣股票產品的表現受到發行人的營運表現及其他各方面因素影響，亦會受到與發行人可能具有的

特別身份或特別的業務策略有關的信貸風險所影響。  

新興市場風險  

涉及中國內地市場的人民幣股票產品尤其受制於可能來自內地相關市場/產業/領域的風險以及其

他因素如政府政策的改變、稅務和政治發展等。  

人民幣兌換限制風險  

人民幣投資受匯率波動的影響而可能產生獲利機會及虧損風險。客戶如將人民幣兌換為港幣或其

他外幣時，可能受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而蒙受虧損。目前人民幣並非完全可自由兌換，個人客戶可

以通過銀行賬戶進行人民幣兌換的匯率是人民幣（離岸）匯率，是否可以全部或即時辦理，須視

乎當時銀行的人民幣頭寸情況及其商業考慮。客戶應事先考慮及瞭解因此在人民幣資金方面可能

受到的影響。  



3. 經滬港通、深港通買賣中國內地A股的風險

不受投資者賠償基金保障  

投資者須注意，香港的投資者賠償基金並不涵蓋滬股通及深港通。此外，中國內地投資者保護基

金亦不涵蓋滬股通及深港通。  

額度用盡  

當滬股通或深股通的每日額度用完時，會即時暫停相應買盤交易訂單(已獲接受的買盤訂單不會因

每日額度用盡而受到影響，此外仍可繼續接受賣盤訂單)，當日不會再次接受買盤訂單。  

交易日差異  

由於滬港通或深港通只有在兩地市場均為交易日、而且兩地市場的銀行在相應的款項交收日均開

放時才會開放，所以有可能出現中國內地市場為正常交易日、而香港投資者卻不能買賣A股的情

況。投資者應該注意滬港通及深港通的開放日期，並因應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決定是否在滬港通

或深港通不交易的期間承擔A股價格波動的風險。  

前端監控對沽出的限制  

對於那些一般將A股存放於券商以外的投資者而言，如果需要沽出所持有的某些A股股票，必須在

不晚於沽出當天(T日)開市前成功把該A股股票轉至券商賬戶中。如果投資者錯過了此期限，他 /她

將不能於T日沽出該A股。  

合資格A股的調出  

當一些原本為滬港通或深港通合資格股票由於前述原因被調出滬港通或深港通範圍時，該股票只

能被賣出而不能被買入。這對投資者的投資組合或策略可能會有影響。投資者需要密切關注兩地

交易所提供及不時更新的合資格股票名單。  

在香港以外地方收取或持有的客戶資產的風險  

持牌人或註冊人在香港以外地方收取或持有的客戶資產，是受到有關海外司法管轄區的適用法律

及規例所監管的。這些法律及規例與《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及根據該條例制訂的規則可

能有所不同。因此，有關客戶資產將可能不會享有賦予在香港收取或持有的客戶資產的相同保

障。 

買賣深圳創業板股票的限制 [只適用於深港通]

買賣深圳創業板股票僅限於機構專業投資者。

\

投資中國A股前應充分瞭解有關詳情、風險、收費及注意事項。詳情請瀏覽本行網站

www.bochk.com 網頁「香港投資者投資A股」中「經滬深港通買賣中國A股及進行中國A股孖展交

易的注意事項」或向中銀香港分行職員查詢。




